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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景洪市农地

非林地林木采伐联审联管若干措施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景政办规〔2026〕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农场社区、园区管委会，市委和

市级国家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省、州驻景各有关单位：

《景洪市农地非林地林木采伐联审联管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

已经市人民政府 7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2026 年 4 月 3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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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洪市农地非林地林木采伐联审联管
若干措施

（试行）

为加强景洪市农地非林地林木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，规范农

地非林地林木的采伐管理，充分考虑景洪市农地非林地林木权属

和经营管理的不同情况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审核依据、范围、对象及单位

（一）审核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

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

保持法》《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防治导则（试行）》《农村土

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《云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《云南省

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云南省总林长令《关于

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若干措施的令》（2024 年第 2 号）、西

双版纳州总林长令《关于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若干措施的令》

（2025 年第 5 号）、《西双版纳州非林地天然橡胶林木采伐更

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垦联发〔2025〕6 号）、《景洪市禁

止开垦陡坡地范围》等相关要求，坚持“国土三调”成果为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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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版及更新数据，作为农地非林地上林木采伐联审联管的文件依

据。

（二）审核范围。农村集体、农户承包经营及农垦的农地非

林地上的各类乔木、灌木林，包括橡胶林木（特指农地非林地范

围内种植的橡胶经济林木）。对于因项目立项开发建设、农业生

产建设、土地整理、灾毁等确需砍伐的农地非林地上的林木，均

需纳入审核管理范畴。

（三）审核对象。在景洪市行政区域内农地非林地上从事林

木采伐相关经营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。

（四）审核单位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景洪市农

业农村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林业和草原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交通

局、州生态环境局景洪分局等部门。

二、林木采伐流程

由农村居民、林木所有者或项目立项收储的地块，根据实际

经营需要，可以自主决定采伐林木的年龄、数量和方式，通过填

报简易采伐作业申请表（简易采伐作业申请表主要包括采伐林

木的地点、树种、株数、蓄积量、方式等内容），经相关部门提

出审核意见。若本人因特殊原因不能亲自办理，由被委托人出具

委托书及委托人、被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即可办理林木

采伐申请审核事项。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五十六条规

定的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的情形外，在农地非林地上进行林木



景洪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4 -

采伐，应按以下流程办理：

（一）申请。由农村居民、林木所有者、法人提出书面采伐

申请，由村民小组认可同意，经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审核报乡镇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受理。

（二）核实。由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组织属地相关业

务部门进行现场勘查核实认定，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。核实

主要内容包括：农业部门负责核实农地非林地林木采伐地块是否

涉及“两区”划定范围、是否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；自然资源

部门负责审查林木采伐地块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及土地

利用现状，是否持有林权证、是否存在抵押或查封等；林草部门

负责审查采伐地块土地性质是否为林地，是否涉及公益林、保护

区、风景名胜区等；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公路、铁路等交通运输管

护范围内农地非林地林木采伐的核实；水利部门负责河湖管理范

围内农地非林地林木采伐的核实；州生态环境局景洪分局负责生

态敏感区的水源涵养区、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范围内的农地非林

地林木采伐的核实。

（三）审核面积。在农地非林地上林木采伐，采伐面积在

50 亩以下的，纳入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联审联管范围。

由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属地业务部门实地核查并提出审核

意见，报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进行审核，每月汇总审核情

况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；采伐面积 50 亩以上的（含 50 亩）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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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属地业务部门实地核查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市级联审联管部门出具意见。

（四）农垦的林木采伐。农垦农地非林地上林木的采伐以及

后续的资产处置工作，必须严格遵循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，

以确保整个过程做到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林木采伐的申请流程以

及种植相关事项，需严格依照本措施执行。林木采伐面积在 50

亩以下的，由各农场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景洪市农垦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初审后，由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属

地业务部门开展实地核查工作，并提出审核意见，报乡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进行审批；林木采伐面积在 50 亩以上（含 50 亩）

的，由各农场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景洪市农垦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初审后，由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属地业务部门

实地核查并提出审核意见，报送市级联审联管部门出具意见。

（五）公示。将调查核实情况结果在林木所在村民小组、村

民委员会（居民委员会）进行采伐前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。

三、审核期限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

内完成审核工作；农业农村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完成审核工作，并作出准予或不准予采伐的意见；不准予采伐的

情况下，审核单位需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四、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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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法律法规，在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监督管

理工作；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，具体

负责日常巡查、信息报送和政策宣传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

及时制止并上报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建立健全农地非林地林木采伐联审联管工作机构，成立以分

管副市长为组长，由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林草局、

市水务局、市交通局、州生态环境局景洪分局等成员单位分管领

导构成的工作联席会议机制。该机制负责研讨并解决农地非林地

林木采伐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组织召开工作部署会议及业务培训

会议，工作机构办公室设立于市农业农村局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相应设立工作联席会议机制，负责本辖区内农地非林

地林木采伐工作，机制中未涉及事项由工作机制会议具体研究解决。

建立常态化抽查机制，由市级联席会议统筹，各成员单位按

职责参与，采取定期与随机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各乡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的采伐审核与执行情况进行联合抽查；各乡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开展日常巡查。

本措施自 2026 年 4 月 3 日起试行，试行 2 年。试行期间，

如遇上级部门相关政策调整，从其新规。本措施适用于景洪市行

政辖区内农地非林地审核、林木采伐、森林经营、执法监督等林

木资源管理活动。本措施未尽事宜，若与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文



景洪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7 -

件精神冲突，由工作机制组研究后，按照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精

神执行。本措施由景洪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景洪市农地林木更新采伐审核表（50 亩以上）

2.景洪市农地林木更新采伐审核表（50 亩以下）

3.景洪市农垦集团农地林木更新采伐审核表（50亩以上）

4.景洪市农垦集团农地林木更新采伐审核表（50亩以上）


